
（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1、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函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即投标

人资格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格证明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将作投标

无效处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件。如果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提供分公司营业执

照、其所属集团（或总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的授权函或承诺书，但只接受

直接授权，不接受逐级授权，并同时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不接受同一集团（或总公司）授

权两家或以上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也不接受集团（或总公司）与分公司同时参与本

项目投标，如出现上述情形，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2）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由供应商在《政

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5）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

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

或者责令停业停产、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依据财库〔2022〕3 号

文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

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

（6）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

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未被列入“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即税收违法黑名

单）”记录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

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 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

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注：信用信息查询渠道，具体包括“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

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

以及市、区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渠道，具体以开标当日上述渠道的全部查询结果为准。

（8）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

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

信息）。

（9）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投标人出具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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